文明招投标行为承诺函

致：深圳市新华医院
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司名称）是合法注册的医疗产品生产/经营企业。现我公司向贵院郑重承诺：
1、 我公司参与贵院招标编号：               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的投标，在    年   月   日向贵院提交的所有证件（包含不限于生产企业/经营企业许可证、营业执照、产品注册证/备案凭证，复印件与原件一致）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作保证，负全部责任。若提交证件中有虚假、伪造、擅自修改证件等违规情况，我公司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，并承担全部法律责任。
2、 [bookmark: _GoBack]如出现如下情况，该项目废标，我公司及业务员两年内不得参加与贵院组织的任何采购项目：
（1）虚假应标，出现伪造证明文件的项目；
（2）在院内公开采购项目上出现围标、串标的行为，被评审小组或审计部门认定的项目；
（3）关联企业参与贵院同一个项目的投标，现场或事后被查出的项目。
3、我公司授权业务员与我公司有实际联系，贵院有权审查其社保缴纳记录或其他证明身份的材料。我公司业务员不代替其他公司报名或提交报名资料等招投标工作。
此承诺函有效期：自提交证件之日起至合同有效期结束止。



投 标 公 司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日 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